
一周打假

品牌服饰遇“李鬼”

近日， 广东佛山禅城公安根据掌握的

线索， 成功捣毁 1 个制假窝点。 抓获犯罪

嫌疑人 4 人， 查获 4805 件假冒多个一线

品牌服饰成品， 严厉打击了假冒伪劣行为

的嚣张气焰。

佛山禅城公安经侦部门接到群众举

报， 称辖区内有一服饰公司存在制假售假

嫌疑， 在未有授权情况下生产一线国际品

牌服饰。 接到举报线索后， 经侦民警迅速

展开情报研判， 对举报者反映的可疑制假

售假窝点开展持续性追踪摸排。

在基本掌握该公司涉案仓库及生产窝

点位置后， 佛山禅城公安立即组织精干警

力开展收网行动， 一举捣毁该制假窝点，

抓获公司实际负责人王某及制作假冒商标

嫌疑人邝某， 现场缴获近五千件知名品牌

服饰。

禅城公安经过与商标注册所有权人核

实， 该服饰公司并无取得品牌授权和委

托， 擅自使用假冒注册商标加工生产， 涉

嫌假冒注册商标罪， 目前 4 名嫌疑人已依

法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制售百吨假“香米”被罚

近日， 江苏宜兴芳桥粮油购销有限公

司因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 被宜兴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罚款 20 万元。

该公司分别从三处购进原产地泰州市

姜堰区、盐城市滨海县的大米共 155 吨，并

在经营场所内将上述大米重新灌装入标注

产地江苏无锡，并有“宜兴香米”等文字说

明的包装袋内销售。此外，该公司开展 2022

年秋粮收购工作时，未按《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的要求，建立粮食经营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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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法治解决物业纠纷

物业关乎民生 ，

妥善解决物业领域矛

盾纠纷是加强基层社

会治理的重要一环 ，

更是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提

升的重要保障。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多发，

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究其原因， 既有物业服务企业自身存在的

问题， 也有业主依法维权意识不强， 居委

会 、 业委会 、 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融合较

差， 行政部门监管缺失、 监管措施单一、

监管力度不强等因素。 本期 “专家坐堂”

针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 着力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物业服务企业是由作为业主的小区居

民选聘的， 并根据合同对物业管理事项、

服务质量、 服务费用、 双方的权利义务、

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物业管理用

房等内容进行约定。 《民法典》 《物业管

理条例》 对物业服务作出了框架性规定，

一些地方也出台本地立法或规范性文件对

相关问题进行了细化， 明确了业主和物业

服务公司的权利义务， 为物业服务行业发

展提供了较好保障。

为此， 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物业服务相关立法 ， 以法治解决矛盾纠

纷、 保护群众合法利益， 在法治轨道上推

进物业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金勇

讯简
上海公安机关开展

“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联

合中国移动上海分公司、 中国电信上海分公

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等有关单位开展了

“三电” 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日活动。 所谓“三

电” 设施， 指的是“电力、 电信、 广播电视”

设施， 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设施，

其正常运行关系到国计民生， 与我们每个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

全市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深入辖区内工业园

区、 高校， 联合“三电” 企业开展“三电” 宣

传活动， 普及“三电” 设施安全保护和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 增强广大市民群众的

安全防范能力， 努力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为

民实践的实际举措， 奏响保障城市安全有序、

群众安居乐业的平安乐章。

上海开通

前往通化的旅游专列

□记者 季张颖 实习生 陈科扬

本报讯 近日， 300 名上海游客从上海火

车站乘上 Y422 次“上海假日列车·通化号”

旅游专列， 前往 3000 多公里之外的吉林省通

化市， 开启为期十二天的绿色康养之旅。 该趟

专列也是上海开往通化的首趟旅游专列， 标志

着两地间铁路旅游专列线路正式开通。

值得一提的是， 该趟专列采用全软卧四人

包厢车体， 接驳汽车选用空调旅游巴士， 全程

提供优质导游、 随车医生急救保健等服务， 让

游客尽情享受“快旅慢游、 安心舒适” 的火车

游乐趣。

据悉，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打造的

“上海礼物” 品牌将为“上海假日列车·通化

号” 旅游专列赋能添彩。 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还在列车上为游客精心准备二人转民

俗表演以及各种土特产， 让游客充分感受上海

假日列车旅游品牌的人文内涵和独特魅力。

沪宁沿江高铁

全线铺轨贯通

□记者 季张颖 实习生 陈科扬

本报讯 近日， 在新建沪宁沿江高铁太仓

站施工现场， 随着最后一组钢轨顺利铺设到

位， 标志着沪宁沿江高铁全线铺轨贯通， 为今

年 9 月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开通运营后， 沿线金坛、 武进、 江阴

等区市将打破不通高速铁路的历史， 对于进一

步拉近苏南地区县市与上海、 南京的时空距

离， 完善区域快速铁路网， 促进江苏南沿江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 沪宁沿江高铁自 2022 年 9 月开

始铺轨以来， 南京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和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有限公司紧盯目标节点，

组织施工单位提前在江阴站附近铺轨基地就近

储存长钢轨， 从江阴站向线路两侧同时铺设长

钢轨； 同时运用智能行车调度指挥系统， 对铺

轨机、 长轨运输车、 焊轨车等设备运行状态及

作业位置进行全天候监控和调度指挥， 有效提

升铺轨速度。

◆处理过程及结果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如若婚介公司并未完全按照合同约

定履行的则构成违约， 消费者有权要求婚介

公司退还相应比例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婚介公司未在双方约定期限内提

供完整的服务已构成违约， 应当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 金玮律师表示， 依据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 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依照本法和其

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经营者

和消费者有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 因此， 在婚介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的情形下， 姚先生可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

合同， 要求婚介退还相应比例的款项并追究

婚介公司的违约责任。

同时， 金玮律师指出， 依据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经营者以预

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按照约

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 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 并应当

承担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

费用。 《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消费者， 在选择婚

介机构时， 须注意查验是否具备相应的经营

资质， 宜选择成立、 经营期限较长且具有良

好信誉、 口碑的婚介机构， 并应当签订书面

的服务合同， 明确约定相应的服务项目、 服

务标准、 收费标准、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及有

关违约责任条款， 以便在双方发生纠纷时，

消费者可依据合同约定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姚先生

投诉时间： 2023 年 5 月

社交活动少、 缺乏交友途径， 是困扰广

大单身人士脱单的重要原因， 婚恋市场成为

了单身人士选择脱单的有效途径。 婚恋相亲

变得商业化， 社交服务买卖合同退款难、 维

权难度大的现象屡见不鲜。

2022 年 4 月， 姚先生在某婚介公司购

买了“爱情定制高级体验版” 服务， 因客观

原因， 双方通过微信约定了一份服务合同，

合同内容表明： “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为期

三个月的相亲服务， 三个月内介绍三位符合

消费者要求的对象”。 姚先生表示付款后婚

介公司未按约定时间介绍恋爱对象， 直到

2022 年 7 月他主动与婚介公司联系， 才被

安排相应服务， 且均未成功。 原本应该在付

款后 3 个月内完成的服务， 直至今日也没有

做到， 甚至未再主动与姚先生联系。 对此，

姚先生表示该婚介公司既无能力又无诚信，

还耽误时间， 要求全额退款 29999 元， 并按

支付金额给予双倍赔偿。

由于双方未能对退款事宜达成一致， 姚

先生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投诉寻求帮助。

消费者急于“脱单”

签订合同不能大意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与婚介公司取

得联系。 公司负责人杨女士回复， 因客观原

因延迟了服务时间， 就该情况在服务开始前

已向姚先生解释并道歉， 之后按约定为姚先

生提供相亲服务， 介绍了两位对象， 在男女

双方相处了解的过程中， 各自都有不满意的

地方， 故未能成功， 随后定点服务姚先生的

工作人员因怀孕生产未能及时安排最后一次

相亲， 引发顾客不满。

杨女士表示， 服务过程中的确存在疏

忽， 但并非主观故意违反服务约定， 相亲服

务也已完成三分之二， 认为姚先生退一赔二

的要求过高了， 提出退款 15000 元。 协调

后， 姚先生接受该退款方案， 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

消保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本案中， 由

于双方签订合同之时都是真实意思表示且无

胁迫威逼成分， 也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内容并无不当， 消费者

姚先生在签字之前， 应当充分阅读并理解条

款内容， 以免事后反悔觉得吃亏。 但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53 条规定： “经营

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

按照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 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

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者必须支付

的合理费用。” 由于商家未能按合同约定向

消费者提供完整的服务， 因此在扣除婚介公

司服务成本后， 应将相关费用结算后退给姚

先生。

消费者对婚介公司的交友模式要保持清

醒认识， 高昂服务费不一定就能换来爱情，

不要因为着急“脱单” 而丧失理性。 签订婚

恋服务合同时， 消费者须明确条款中的收费

标准、 服务项目、 违约责任， 避免不公平不

合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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